
警惕高额收益，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案例概述】 

甲集团经营亏损资金链断裂，负责人张某甲遂到上海成立分公

司。 

在公司要求下，分公司财务鞠某某，出纳张某乙，业务团队负责

人窦某某，业务员宁某、宁某某、王某，以虚假身份对外联系并通

过随机拨打电话、在公共场所散发宣传资料、让他人互相介绍等方

式宣称，甲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逐年大幅增长，该集团将向民

间借贷资金 3000 万元用于经营活动，项目前景良好，同时承诺按照

24%的年利率支付投资者利息，一年到期后归还本金。 

期间，窦某某等人员还组织部分投资者参加“农家乐”旅游活

动，继续鼓吹所谓的投资项目，以稳住“老客户”，吸引“新客

户”。 

该分公司共向 300余名投资者募集资金 1900 余万元。鞠某某、

张某乙在收到投资者资金后销毁合同，并将所收资金的 45%作为业

务提成交给窦某某分配给业务团队。其余 55%资金除支付利息、办

公楼租金、水电费、办公用品费、相关活动费以外，剩余款项全部

汇入张某甲控制的银行账户。 

至案发，实际造成投资者损失共计 1700 余万元。检察机关以集

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上述人员提起公诉。最终窦某



某、鞠某某、张某乙被判集资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到十二

年并处罚金，宁某某、宁某、王某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到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予以

追缴并发还各被害投资者,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案例解析】 

1、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共存款……这些词汇我们在很

多新闻报道中经常看到，但却不一定清楚它们的意思。 

其实，在我国的《刑法》中并没有“非法集资罪”，非法集资是

对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

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

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

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的统称。其本质有 3点：未经批准、公开

性、资本的回报性。 

当非法集资涉及到刑法时，主要有 2个罪名：集资诈骗罪、非法

吸收公共存款罪。二者均是没有资质却从事了揽储业务，但集资诈

骗的目的是要坑了投资人的本钱。二者在刑罚上差异极大，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最高刑期为十年；而集资诈骗本质上是一种诈骗行为，

最高刑期就可以到无期。 

2、辨识非法集资，投资者要怎么做？ 



非法集资的名目繁多，手段各异，迷惑性极大，投资者要保持理

性，结合非法集资的本质特征认真辨别。一般来讲，投资者若遇到

这些情形，则务必提高警惕：有单位或者个人通过网络、电话、传

单、推介会、组织免费旅游、带领参观等方式宣传投资项目，向投

资者承诺远超银行利息的高额回报，以个人账户或者现金方式收取

集资款甚至当场支付部分返利、分红，集资对象主要是中老年人，

对投资项目只宣传光明前景不提示风险。 

当然，随着公众防骗意识的提升，骗子们也在不断更新其诱骗手

法，因此投资者在参与投资之前要先进行“四查”： 

查公司主体资格。从事金融业务需要持牌经营，牌照一般是由一

行两会颁发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请公司提供经营业务许可证，通过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输入公司名称进行搜索，逐项排查企业

存续状态、经营状况、经营范围并加以判断，远离无牌无照经营的

机构。 

查企业的营销方式。切勿轻信通过街头传单、酒店推介会、手机

短信、电话营销、自媒体信息推送（QQ、微信等）、上门推介、熟

人介绍等传播的投融资信息。 

查承诺回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所有理财产品不得承诺“保本

保息”。从一般市场规律来看，承诺回报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

率 2 倍以上的要特别谨慎参与。 



查集资对象和资金使用对象。投资者须仔细查看发起集资人向谁

集资，以及资金使用对象。 

3、遇到非法集资怎么办？ 

那么一旦遇到了非法集资陷阱，该怎么办？我们提醒投资者一定

不要抱着侥幸心理，期望非法集资者按期还本付息，更不能再继续

向非法集资者注资，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遇到非法集资，首先应

当选择尽快退出，避免集资风险爆发后无法退出。其次，一旦发生

损失，应当立即至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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